苏州市环境信访热点问题处理情况信息公开（2023年7月）

	序号
	地区
	群众投诉问题
	处理情况

	1
	张家港市
	乐余镇兆丰玉兰路泰成机械内新搬来的企业噪声扰民。
	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企业全称张家港欧昇达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主要从事塑料制品加工，近期由于订单增加确有夜间加班作业的情况，作业时产生噪声引发周边群众投诉。现场要求企业加强管理，合理安排生产作业时间，确保噪声不扰民。后期回访信访人，其对工作表示认可。

	2
	常熟市
	雨果空间水果店冷库用压缩机噪声扰民。
	7月11日，常熟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雨果空间水果店，该店噪声源主要来自一台功率为7.5千瓦冷柜机，其外机安装在小区一侧地面上。要求该店对冷柜外机进行移位或对冷柜外机进行隔音处理，减少噪声扰民。该店业主表示请专业人员对冷柜外机进行隔音处理。

	3
	常熟市
	常熟市泰星机械有限公司凌晨1点仍旧在开工，极度扰民。
	常熟市泰星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泰州路8号，从事机械设备制造。经查，该单位噪声主要来自退火炉上的一台30KW鼓风机，由于鼓风机有故障，运行时产生异常噪声，导致扰民。要求该单位对鼓风机进行维修，并做好相应的隔音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目前企业请鼓风机厂商对该鼓风机进行维修。

	4
	常熟市
	常熟市福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经常排放烟雾气体，弥漫整个厂区
	经查为苏州升益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产生的烟尘，该租户主要从事金属制品、涂装件生产制造，主要工艺为抛丸-喷粉-烘干固化，抛丸喷粉工序配套有除尘设施，烘干固化配套有活性炭治理设施。检查时该单位正在生产，除尘设施开启，活性炭治理设施风机未开启，支塘镇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场告知企业负责人加强管理，确保治理设施正常开启。对于企业存在的问题支塘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进一步调查处理。

	5
	太仓市
	苏州芳悦食品有限公司异味扰民
	2023年7月4日，太仓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赴苏州芳悦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厂区内异味较大。经排查发现，异味主要来源于暂存在场地上的污水站压滤污泥，因该压滤污泥使用编织吨袋存放，味道容易扩散。经公司负责人解释，因企业新建污水站厌氧池施工，导致该污泥无法进入仓库，所以暂存在场地上。待2023年8月10日工程结束后，新产生的污泥全部放入仓库。执法人员要求公司立即采取措施清理现场污泥，减少存放时间，同时对暂存污泥进行覆盖，以减少异味散出。2023年7月14日，再次赶赴现场检查，发现暂存于场地上的新产生的污泥，已用薄膜进行了全面包覆，现场无明显异味。

	6
	太仓市
	东古路景瑞翡翠湾附近有类似化学气味的刺鼻味飘过来
	现场排查发现顾港路13号厂区内有明显类似化工异味，进一步核查确认是业主近期对辅房屋面刷防水（沥青）所致，现场刺激性气味较严重，已要求业主采取措施减少气味排放。

	7
	昆山市
	昆山开发区长江中路出口加工区内彩晶光电楼顶噪音严重。 
	昆山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6月30日对彩晶光电进行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楼顶可见3套废气处理设施及冷却设备，现场检查时，3套废气处理设施均在运行。该公司去年至今已采取以下整改措施：1、已经对楼顶的3套废气处理设施的风机安装隔音罩和隔音棉进行降噪措施。2、将废气处理设施的排气筒风帽摘除，根据现场负责人提供的噪音监测结果，摘除风帽后楼顶围墙外1米噪音可降低6分贝左右，投诉人所在小区楼栋10楼噪音可降低2分贝左右。3、靠近小区一侧的废气处理设施可见安装3米高左右的隔音挡板。现场检查时，执法人员已经要求现场负责人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维护工作，通过固定支架，维护风机等措施减小噪声。

	8
	吴江区
	苏州欧福蛋业有限公司半夜12点机器噪音扰民。
	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吴江区汾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金家坝社区金贤路386号，从事蛋制品项目的生产加工。市民反映的声音来源于污染防治设施运作时所产生的声音，现场责令企业做好减噪降音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企业目前已做了围挡及隔音降噪措施。

	9
	吴中区
	反映吴中区联谊路280号对面有个没有名字的加工小作坊噪音扰民问题。
	投诉人反映吴中区联谊路280号对面企业为甪直镇园林绿化垃圾处理转运场，产生噪音来源为一台绿化材料粉碎机，企业附近无居民区。已要求该企业控制噪音，加强喷淋抑尘措施。

	10
	相城区
	相城区活力岛荟萃商业广场6月20日22:17北侧工地施工噪声扰民。
	2023年6月21日，元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前往查看，投诉人反映的现场为苏地2007-G-41号G3-1地块项目，施工单位为上海新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针对投诉人反映的施工噪音问题，工作人员已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规定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无夜间施工证明晚上22点至早上6点不得开展施工作业，减少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元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加强日常监管，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11
	相城区
	苏州宏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开始生产时制造噪音。
	经查，被投诉对象为“新亿腾（苏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属加工，建设冲压、钣金等生产工艺。该企业厂区南侧为居民区，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已将南侧的门窗封死并安装了隔音棉降噪。现场与投诉人电话联系，投诉人表示近期安装隔音棉后噪声已明显降低。

	12
	相城区
	中标科技园闻到刺鼻的气味。
	经查，被投诉企业为苏州金近幕墙有限公司。该企业主要生产铝幕墙板、铝合金建筑型材，主要生产工艺为喷涂，生产废气已配套建有沸石转轮吸附废气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废气处理设施正在运行。检查发现该企业在立线喷涂车间门口进行调漆工艺，而且车间大门敞开。已现场责令企业负责人加强内部管理，调漆工艺必须在配套的调漆房内进行，同时生产时关闭车间门窗，做好废气处理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工作。

	13
	相城区
	苏州市伟业电器配件公司噪音严重影响居民休息。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企业为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芷雨金属制品厂，反映的噪声源是该单位气罐充气时产生的噪声。经协调，负责人表示之前充气时间是早上7-8点，现承诺将气罐充气时间进行调整，改为中午或者下午。黄埭镇将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减少噪声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14
	姑苏区
	和泰家园北区外侧的商铺油烟扰民
	投诉人反映的和泰生活广场位于长泾塘路38号，和泰家园北区外侧的商铺。现场检查主要餐饮有：姑苏区荣安饭店、和泰农家菜、东北家菜、东吴面馆、沙县小吃、姑苏区和泰大长今食府等。商铺距离最近居民楼距离约17米，经2019年姑苏区“四类行业整治”餐饮店现场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油烟管道由商铺北侧延伸至高空朝向长泾塘路一侧。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正常使用的视同油烟达标。执法人员要求餐饮商铺负责人确保油烟净化设备正常运行并加大油清洗频次并及时将情况上传“姑苏码上洗”微信小程序。

	15
	姑苏区
	新庄新村农贸市场姑苏醉仙鸭油烟扰民
	“姑苏醉仙鸭”工商注册名称为姑苏区好香趣小吃店，位于新庄农贸市场东外5-1号，2021年4月申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餐饮服务），该商户目前已经安装油烟净化一体机和一台静电式油烟净化装置（分体）。 6月14日，姑苏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姑苏醉仙鸭进行现场检查，该店主要制售烤鸭，店北侧、南侧、西侧均为农贸市场，东侧为新庄新村居民，店内2台炸鸭炉，配有一台油烟净化一体机。6月15日，该单位在屋顶新增一台静电式油烟净化装置（分体）。 7月11日，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其油烟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执法人员对店主进行环保法律法规宣传，要求店方根据油烟净化设施的技术要求定期进行清洁维护保养，并将记录上传姑苏码上洗小程序。 

	16
	工业园区
	反映华东装饰城(南环东路店)夜间施工噪声扰民问题

	经核实，被反映的施工项目为DK20220263地块项目，该项目位于东兴路南、宏业路西、群力路北，施工单位为南通中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该项目目前处于混凝土浇筑作业阶段。
针对反映的施工噪声问题，苏州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约见了施工单位负责人，责令其严格落实相关规定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不得违规夜间施工，同时采取有效降噪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近期执法人员对该项目安排了多次夜间抽查，均未发现违规施工情况。后续执法人员将继续加强对该项目的抽查，若查实违规夜间施工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


	17
	虎丘区
	索山桥桥下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异味十分严重。
	经查，苏州高新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狮山水质净化厂位于运河路2号厂区已于2022年12月中旬关闭，停止生产。狮山水质净化厂新建厂区位于高新区鑫苑路300号地下，新建厂区废气采取集中收集，经过生物除臭滤池吸附处理后，通入土壤滤池再次处理后排入外环境，现场无明显特征性异味。现场要求相关负责人继续加强环境监管，多对厂区设施进行巡查及养护，细节进行提升，避免废气扰民。

	18
	虎丘区
	高新区秀珺花园西北方向夜间施工扰民。
	[bookmark: _GoBack]接投诉人反映的受理单后，苏州高新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进行排查，位于科技城松花江路的建筑工地名称为“苏州科技城水质净化厂改扩建工程一期项目总承包工程”，施工方为“中建国际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基础浇筑施工，投诉当晚该单位申请办理了夜间施工作业证明（6月21日22时-6月22日6时）。执法人员严肃约谈了施工方，要求该工地施工方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苏州市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的规定：夜间22时-凌晨6时禁止施工，确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或者因道路交通管制需要在夜间装卸建筑材料、土石方和建筑废料的，施工单位应当取得高新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夜间作业证明，并将夜间作业2日前将准予夜间作业证明悬挂于施工现场显著位置予以公告。要求施工方重点做好噪音管控，制定降噪方案，严格落实，减少噪音扰民。



